附件2

XX项目竞争配置自评表

	指标
	内容
	评分标准
	企业自评分

	　合计
	 
	 
	 

	一、企业整体实力（14分）
	（一）投资能力（4分）
	1.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20%及以上得1分，占总投资40%及以上得2分。
	 

	
	
	2.企业（含控股股东，下同）经财务审计，上年末净资产规模达到项目总投资的200%及以上得2分。
	 

	
	（二）相关业绩（6分）
	1.企业在国内（含我市）投资建成风电项目规模达到20万千瓦得1分，达到50万千瓦得2分，达到100万千瓦得3分。
	 

	
	
	2. 在我市投资建设风电项目，已建成装机总容量10万千瓦以下得1分， 10—30万千瓦得2分，30万千瓦以上得3分。
	 

	
	（三）企业诚信（4分）
	企业诚信履约情况良好，无失信及违约记录得1分；纳入“信用中国”、重庆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红名单”记录，得4分。

凡纳入“黑名单”记录且尚未消除的，一律取消本次申报资格。
	 

	二、技术方案和设备合理性（12分）
	技术方案合理性（8分）
	1.风能资源高效利用，方案技术经济合理得3分。 
	

	
	
	2.风电场布局设计合理，对环境友好得3分。 
	

	
	
	3.明确退役和拆除方案得2分。
	

	
	设备先进性（4分）
	1.风电机组单机容量2兆瓦及以上得1分；
	 

	
	
	2.风电机组已通过型式认证得1分；
	 

	
	
	3.风能利用系数、保证动态功率曲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得2分；
	 

	三、前期工作深度（18分）
	（一）测风及风资源评估（2分）
	项目完成前期测风一年及以上，测风数据完整并完成风资源评估报告得2分。
	

	
	（二）可行性研究（2分）
	取得具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完整、合理得2分。 
	

	
	（三）已取得相关支持性文件（14分）
	1. 已纳入全市电力发展规划得2分
	

	
	
	2.取得县级及以上国土规划部门支持性意见分别得2分。
	

	
	
	3.取得县级及以上林业部门支持性意见得2分。
	

	
	
	4.取得县级及以上环保部门支持性意见得2分。
	

	
	
	5. 取得县级及以上水保部门支持下意见得2分.
	

	
	
	6.取得县级及以上文物、军事等支持性意见得2分。
	

	地方政府支持（8分）
	签订开发协议（6分）
	取得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建设的开发协议得6分。
	

	
	列入市级重点项目情况（2分）
	项目纳入全市年度重点项目或重点前期项目得2分
	

	四、接入及消纳条件（8分）
	接入系统和消纳能力研究开展情况（2分）
	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接入系统和消纳能力研究得2分。
	

	
	接入消纳评估意见情况（6分）
	评估意见为建设周期内具备就地消纳条件或结合现有电网规划具备外送条件的，得6分；需重新规划建设外送通道的，得2分；暂不具备消纳条件，建议结合负荷增长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的，得0分。
	

	五、申报电价（40分）
	在国家规定的我市风电上网电价基础上降低（40分）
	申报电价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重庆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在国家规定的我市风电上网电价基础上，申报电价降低1分/千瓦时及以内的，每降低0.05分/千瓦时得1分；上网电价降低1分/千瓦时以上至2分/千瓦时，超出1分/千瓦时的部分，每降低0.1分/千瓦时得1分；上网电价降低2分/千瓦时以上，超出2分/千瓦时的部分，每降低0.5分/千瓦时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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